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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后日本的甲级战犯政策 

翟 新 

内容提要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政府一面以接受东京审判的 

判决为代价，实现了恢复主权，进而与美国结盟的政治目标；一面则利用 

国内不满东京审判的民意，在国内法优先的原则下，积极促使甲级战犯复 

归社会。在尚未对侵略战争作彻底清算的条件之下，这个二元的政策过 

程既成为日本社会战犯同情论不断滋长的历史前提，也构成了强化保守 

政治统治基础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 日本 甲级战犯政策 东京审判 

日本政要不时在公开场合表明“甲级战犯在 日本国内已不是罪人”之类的历 

史观，①也可算是近年来日本政坛令人注目的景观之一。所以这样说，则是因为足 

以令国际社会震惊不已的这类言论所反映的意识在 日本社会并非少数，如日本的 

《朝日新闻》就指出在 日本的政界、学界及传媒界持这种认识的不乏其人。②2006 

年6月，日本《每日新闻》的民意调查进而表明，日本社会关于东京审判的评价，国 

会议员和普通民众中均约有 60％的受查者认为“审判虽无正当性，但 Ft本既然战 

败，就只能接受这个结果”；10％的受查者则认为“这是一场战胜国单方面裁断的 

不正当审判”；而认同“是处罚战争责任者的正当审判”的仅为 17％。④但国内外的 
一 些论者则常常习惯于把这种为战犯鸣不平的思想认识归结为20世纪 80年代以 

后日本社会进行所谓战后总决算或近年来右倾化的产物。实际上，这种历史观的 

形成一直可以追溯到 20世纪50年代。而致使这类观点意识形态化的，不仅和日 

· 翟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邮编：200023) 

① <森冈厚生劳动政务官／“甲级战犯不是有罪者”>，<朝 日新闻)2005年 5月27日第2版。 

② <否定东京审判／能向世界说吗>，<朝 日新闻)2005年5月28日第 2版。 

③ ‘战后 6o年舆论调查——问有识者意见>，《每日新闻)2006年7月3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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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对外战争及其处理的一般认识，即对美战争不 

像对华战争那样具有侵略性而甲级战犯恰恰又是美国主宰下的审判的结果等观念 

有涉，也与东京审判后El本政府一系列的战犯政策的影响直接关联。本文通过考 

察2O世纪 5O年代日本政府处置甲级战犯的政策过程，意在从一个侧面揭示当今 

日本有代表性的甲级战犯观之所以存在的历史前提。 

日本官民的东京审判观 

1945年8月日本在无条件投降后，即和德国同样被置于盟国的占领统治之 

下，所不同的是，摧毁了纳粹政权约九成军事力量的盟国，对德国实施的是以美苏 

英法四国军队分区占领的直接统治方式；而对日本，由于天皇制政府和约700万放 

下武器的军人尚存，故盟国实际上是通过美国占领当局对 日本间接行使统治权。 

因日本方面施政权尚存，最初其政府出于免除天皇战争责任的目的，曾向占领当局 

要求 自行审判战犯，但由于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国内要求严罚 日本的声浪甚高而 

遭到拒绝。① 

于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的另一场国际军事审判即东京审判于 1946年 5月 3 

日正式开庭。美国在这场审判中全面握有主导权，②遂赋予东京审判以国际审判 

与“美国的审判”的二重性。这一特征表现为东京审判虽说由中、美、英、苏、法、 

荷、澳、新、加、印、菲十一国法官组成的法庭共同主宰，但实际上从设置审判机构到 

展开审理乃至拟定判决书，几乎都由美国方面定夺。这里尤为突出的是：第一，美 

国占领当局执掌最终任命各国法官和确定法庭审理原则的大权，而至关重要的首 

席检察官则指定由美国人担任；第二，甲级战犯的逮捕和起诉名单全由美方决定， 

因当时美国政府已制定利用天皇制完成对日占领及民主改革的战略方针，故排除 

了澳大利亚、苏联等国关于起诉天皇的意见，擅 自决定对日本皇族成员和财阀领袖 

免予起诉，同时也拒绝了受 日本侵害最为深重的中国方面提出的342人的甲级战 

犯起诉名单，最终以国际检察局议决并报麦克阿瑟认可的程序，从占领当局逮捕的 

100多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中确定 28名为起诉对象；第三，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 

地统治和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细菌战、化学战的问题，均由于美国的远东战略及试 

图垄断有关技术信息等的需要 ，在总共达55项的起诉罪状中竟无一涉及；第四，审 

判过程贯穿了重罚与日美战争有关的日本政军领导人的方针，如对甲级战犯起诉 

的甲类罪即“反和平罪”的36项罪状，其中除 1项一般罪状以外，另外35项专门罪 

状内直接与太平洋战争有关的为 23项(64％)，其中关于侵略美国及其殖民地国 

① [日]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论)，东京：大月书店2002年版。第 152页。 

② [日]细谷千博等编：<问东京审判>，东京：讲谈社 1994年版，第 125一l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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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占8项(23％)；直接与侵略中国有关的为 7项(19％)；直接与侵略苏联及蒙 

古有关的为5项(14％)，①由此也可见，这场国际审判给甲级战犯定罪的事实主要 

是根据 日本在三年半的太平洋战争而不是长达十五年的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 

至1948年 11月 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多数议决原则判处25名被告(另 

外 3名被告中2名在判决前病死，1名因精神失常被免予起诉)均有罪，其中东条 

英机等7名被判死刑，荒木贞夫等 16名为无期徒刑，重光葵等 2名为有期徒刑。 

荷、法、印、澳4国的法官则分别向法庭提交了反对意见和少数意见。1948年 12 

月 23日即当时的日本皇太子明仁亲王生日那天，法庭对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施以 

绞刑。后因美国单方面取消了原来计划的第二、第三次甲级战犯审判，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遂于当年 12月29日被关闭。 

日本政府在东京审判期间及之后，因战败后国际地位极其脆弱，故对东京审判 

基本上采取了被动配合及默认的姿态。至 1951年9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 

媾和会议上通过承认媾和条约中的“日本政府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 日 

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 ，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 

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的条文，②事实上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日本接受东京审判的 

结果这一国家立场。这个对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诺，也为以后的执政党及历届内阁 

所遵奉，成为日本方面处置战犯问题的政策基准。③ 日本政府关于东京审判的这 

个基本方针，显然是对当时日本所处的状况作了高度政治判断后的抉择。因此，我 

们在解读时应注意这样几点：第一，日本宣称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既是战后恢复 

国家主权的前提和开始社会发展新历程的起点，也是日本与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 

阵营接合的政治基础，因此这个应对背后实际上是被设置了这样的政治底线的：如 

否定东京审判，就无异于从根基上毁弃铸成 日本现有国际地位的外部环境；第二， 

这里的所谓接受判决，不过是指占领状态结束后，日本方面根据上述承诺而继续执 

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所判之刑，但并未涉及是否认可审判整体，即审判的程 

序和判决的理由以及审判背后的法政理念与逻辑。 

日本政府所以在政策选择上如此阳奉阴违，除了日本为尽早恢复主权，必须以 

此姿态排除国际上的障碍以外，还因为受到了关于东京审判的国内民意的制约。 

日本社会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甲级战犯的判决的反应是多元的。在普通 

民众中间，除了一些民族情绪和受意识形态影响较深的人士，大多数则因为盟国方 

面宣示的审判目的是严惩“犯罪的军阀”，而不主张追究作为军阀的“可怜工具”即 
一 般民众的责任，所以在判决公布后出于战争责任于己无关的自我免责心理，对审 

① 【日]日暮吉延：<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东京：木铎社 2002年版，第 287页。 

②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07页。 

③ <后藤田正晴访谈／接受东京审判是国际性约束)，<朝 日新闻)2oo5年 7月3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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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结果基本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这个战争责任在于战犯的政治逻辑和道德 

观的影响，也在民众中滋长起相当消极的战争观：侵略战争乃战犯们挑起的行为， 

普通老百姓也就没有必要就战争责任问题作深入反省。但 日本毕竟是有深厚的集 

体责任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度，所以当审判过程中日本方面的大量残虐行为曝光 

于国际社会之后，“惭愧之念”便成为当时国民普遍存在的心理。① 这个耻辱感虽 

在一定时期使民众无法回避东京审判及其结果，但当东京审判过程出现的一些缺 

陷，如审理程序设置的随意性、美国对审判过程不时施加政治影响、起诉方面对一 

些重大事实的误认、法官集团围绕判决的尖锐对立等问题先后为媒体披露，尤其是 
一 再声称以严惩 日本的战争元凶为宗旨的东京审判，却因美国转换对 日政策和远 

东战略的需要，对握有宣战和停战裁断大权的天皇作了网开一面的处理等内幕被 

曝光后，日本民众中对作为昔 日天皇“臣子”的战犯们的同情论也就随之升温。东 

京审判结束不久，当时全国成人人口为八千万的日本竟有一千多万人参加了要求 

为战犯减刑的署名活动，②即可谓典型的一个事例。当然，这里不能对参加人员的 

认识立场一概论定。但由于日本民族整体在反省战争问题上的怠慢，加上这些参 

与人员的思想中多少带着通过改变战犯的现状，也可使 自己从羞耻意念中得以解 

脱的想法，因而他们未必是从历史正义及人类道德的高度经过认真的思考而投入 

署名行动 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知识界的认识。日本知识分子中围绕东京审判的议 

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民众认识的方向及水准，而且因其主要是在国际法及 

道德范畴展开的缘故，对社会政治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以下介绍有代表性的两种 

意见。首先是审判否定论。它主要主张国际审判在给战犯定罪方面存在欠缺公平 

性和合法性的问题：第一，虽然不应该对日本的战争犯罪加以正当化，但同时如对 

美国方面以使用核武器及大规模空袭等方式无区别地杀害日本民众的行为，不能 

以相同的战争犯罪定义予以司法裁断的话，东京审判显而易见存在欠缺公平性的 

问题；第二，作为甲级战犯基本罪状的“反和平罪”③是根据“事后法”原则确定的， 

它有违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原理和立场，这就意味着该审判在其原点就存在着国 

际法上的合法性问题。④ 

而肯定论则高度评价东京审判对战犯的严惩，称赞国际法庭的判决书是彻底 

① [日]日暮吉延：(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第 6l5—6l8页。 

⑦ [日]赤泽史朗等：<媾和问题和亚洲》，东京：现代史料出版 1999年版，第 181页。 

③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把战争犯罪规定为三类：甲，反和平罪；乙，通常战争罪，即违 

反有关战争的法规和惯例之罪；丙，反人道罪。这是以后对 日本的战犯作甲级和乙、丙级区分的国际法根据， 

即甲级和乙、丙级战犯的分别主要是基于所犯罪刑的类型及性质而非其程度，这也是 日本甲级战犯中有被判 

数年有期徒刑，而乙丙级战犯中则有大量被判处死刑的缘故。 

④ <世界大百科事典)(第 l9卷)，东京：平凡社 1988年版，第553—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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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战争的“和平宣言”。①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东京审判依据的法律体系尚不算完 

善，但它毕竟具有惩戒侵略战争的“革命审判”的性质，故比起拘泥于审判的根据 

及过程，更应该看重的是以法律处罚战争犯罪人这个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 

响。② 战后初期在日本知识界颇有影响力的和平问题恳话会这个政治组织进而把 

东京审判的“规范”，定位为超越冷战下权力政治的准则，从而主张支持这场“文明 

的制裁”，不仅是 日本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也不失为民族整体最好的赎罪方式。③ 

应该指出的是，肯定论者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基本上都是在道德论层面展开的，于是 

几乎所有的判断都没有、至少是回避了直接就东京审判的合法性这个否定论者的 

基本论点表明立场。此后，这一派的不少学者在这样的东京审判观指导下，高擎和 

平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旗帜，反对 日本重新武装以及《日美安保条约》，并将批判的 

锋芒直接指向主导了这场国际审判的美国方面，也大多是从道德论出发的。另一 

方面，这种理想主义的东京审判观对 日本社会的思想影响，因20世纪50年代以后 

国际社会的武力纷争事件不断而越发消解其效果，尤其是被肯定论学者礼赞为杜 

绝战争的东京审判原则甚至无力抑制那些主导创制了这类原则和理念的国家一再 

对外大动干戈，遂使 日本民众越发趋于信奉东京审判对 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是 

“胜者对败者的报复”。④ 

然而，无论是基于对东京审判的理想化而全面赞同惩处战犯的论调，还是利用 

审判的某些缺陷而淡化甚至抹煞战争犯罪的反人类性质的意识，都不能直接成为 

日本保守党政权进行政策选择的现成依据。就是说，如果按照后者而拒绝接受审 

判的结果，则将使日美关系受到根本损害，并因此推迟日本恢复主权和复兴国家的 

进程；但若全盘认可审判，虽在免予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一点上完全符合 日本统 

治层的政治目标，但同时却有可能倾覆其一贯坚持的保守战争观，进而使自身承继 

了战前政治谱系的统治基础发生动摇。这就是日本以内外有别的方针就东京审判 

拟定二元应对方策的根本原因。于是，日本政府一方面对外做出肯定审判的姿态， 

另一方面则在国内积极出台使战犯复归社会的举措，也就是利用东京审判的问题 

和国民中的同情论而将战犯处理置于有利的政治状况中加以解决，最终则把批判 

东京审判势力的政治能量不断转化为维护保守政治的社会基础。 

二、日本的战犯政策之一：减刑释放 

日本政府在促使战犯复归社会的政策过程中，最早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 

<朝 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下卷)，东京：东京审判刊行会 1953年版，第5O一52页。 

[日]戒能通孝：<东京审判 ·其后)，<思想)1953年总第348期，第 36__4l页。 

<和平问题恳话会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世界)1950年总第5l期 ，第 53—58页。 

[日]细谷千博等编：<问东京审判)，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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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实施减刑释放。从一般的法政逻辑和历史事实来看，当时所谓接受东京审判 

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指恢复了主权的日本国家继续对战犯执行所判之刑。这样，提 

前终结战犯的刑期而将其释放，不仅可使战犯的人身得以自由，而且意味着盟国对 

日本的战争犯罪的司法制裁至此将画上句号。 

而释放战犯的工作其实始于美国占领当局的政策。处决东条等7名甲级战犯 

的次日，美国方面出于冷战及扶植 日本的需要，作为转变远东政策的一个环节，便 

单方面宣布把岸信介等 19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予以释放，这个事件在当时的远东国 

际政治格局中实有释放战犯之发端的象征意义。1950年 3月，占领军总司令部制 

定了对战犯实施恩典的规定，其中特地设置了战犯经许可能够临时出狱的制度，同 

年 11月重光葵被临时释放，这是甲级战犯适用于该制度的首件案例。① 《旧金山 

和约》生效后，日本政府承接了处置战犯的权利。1952年日本司法当局制定了对 

战犯执行刑罚及赦免的法规，其中关于释放问题，具体规定了临时释放、短期释放、 

赦免、减刑四种形式。② 可是，根据《旧金山和约》的规定，日本政府对赦免和完全 

释放战犯其实只具有“劝告”的权利，而决定权则在于当初科刑的各国政府之手； 

另外，赦免和释放乙丙级战犯需经一至两国政府的认可，而处理甲级战犯时，必须 

经过半数以上有关国家政府的同意。③于是，1952年 10月日本法务省的直属机构 

中央更生保护委员会特地向有关国家发 出对包括 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 战犯予 以赦 

免的劝告，④对此虽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和印度政府表示同意，⑤但因美英荷等国 

一

致反对以政治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该劝告实质上以流产告终。 

进入 1953年，日本政官界掀起了新一轮的争取释放战犯运动。该运动主要从 

以下两方面人手：一是在 日本国内为释放战犯展开立法活动。自1953年 6月至 

1955年7月，日本众参两院共通过有关释放战犯的决议案九件，⑥从而为战犯释放 

准备了国内法的根据；二是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利用出访的机会，对有关国家的行 

政和立法机构展开劝说活动，尤其是利用此期美国政府及军方要求 日本强化军备 

的动向，⑦把工作重点置于说服美国的有关方面。但由于美国国务院等部门内占 

① ‘麦克阿瑟元帅声明／临时释放战犯)，‘朝 日新闻)1950年 3月 8日第 7舨；‘甲级只是重光该当)， 

‘朝日新闻>1950年3月8日第7版。 

② 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审判概史要)，东京：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 

1973年版，第 4l6—4l9页。 

③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45--1970)，第 107页。 

④ ‘政府向有关各国劝告／赦免全体乙丙级)，‘朝日新闻)1952年 8月 15日第 l2版。[日]日暮吉延： 

‘“正义”和“慈悲”——媾和后的战犯释放和日美关系)，‘美国研究)2001年总第 35期。第23—27页。 

⑤ ‘印度和国民政府同意释放甲级战犯)，‘朝日新闻)1952年 12月6日第 3版。 

⑥ 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审判概史要)，第435页。 

⑦ 如当时正在访 日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于 1953年 I1月 15日发表声明称，“日本放弃战争是错误 

的”；同年美国空军司令塔尔波特则在演讲中呼吁日本制订重建空军的计划([日]高坂正尧等编著：‘战后 日 

美关系年表)，东京：PHP研究所 1995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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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的一直是释放消极派，加以美国国内舆论对释放战犯抵触颇深，故一时未 

见进展。为此，日本方面遂转而利用冷战下复杂的国际关系，即以社会主义阵营国 

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人道同情为外交牌，借此向西方国家尤其美国施加政治压力。 

1954年，正在访苏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得到莫斯科方面关于同意对战犯施行减 

刑措施的正式意见，这个动向随即成为 日本方面展开对美工作的材料，并成功迫使 

美国方面作为对抗苏联的措施，匆匆提出以司法方式即临时释放来解决战犯出狱 

问题的方案，并且日本还让美国同意以此方案向有关国家的政府征求意见。① 这 

样，至 1956年 3月为止，尚在世的甲级战犯全部获得临时释放。 

就在这一年，东德、苏联和中国政府先后宣布释放在押的日本战犯，这个力图 

完善战争处理的举措，也成了日本促使美国方面进一步调整战犯政策的要素。美 

国政府把社会主义阵营释放战犯看成是对日本进行和平攻势及分化自由主义阵营 

的外交谋略，为了防止日本选择中立化的国家发展道路，遂于 1957年 6月举行美 

日首脑会谈之际，提出以减刑方式释放所有甲级战犯的构想。同年 10月，美国向 

有关国家的政府提示了为日本甲级战犯减刑的方案。五个月后 ，美国、英国、法国、 

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巴基斯坦、菲律宾九国政府致函日本外务省，表示 

同意将所有在世的甲级战犯的刑期缩减至1958年4月7日。于是，荒木贞夫等 10 

名处以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均在这一天以“刑满”被 日本政府正式释放。② 

三、日本的战犯政策之二 ：恢复地位 

这里所说的恢复地位，主要指获释战犯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失而复得，尤其是重 

返政界。事实上，日本战犯的部分政治地位在关押期间就已恢复。东京审判结束 

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对被盟国各军事法庭判为战犯的人员，均照准国内法上 

的服刑人员地位予以处理，这样战犯不仅被中止行使投票选举等参政权，而且其家 

族也不能享受国家的经济补助。《旧金山和约》生效的 1952年，日本政府司法当 

局便正式表明：东京审判所判之刑“不该当国内法上的刑罚”；同年 5月法务总裁 

木村笃太郎签署的政府文书则通知说，今后将根据国内法把被处死和在服刑期去 

世的战犯均作为“因公务死亡”处理，并且该文书还把在押战犯称作“被扣留或被 

逮捕人员”。@ 根据 日本在此期间修改和实施的《战伤病者战死者遗族等救护法》、 

《未归还者报酬法》等法令，不仅乙丙级战犯在押期间可以未复员军人的身份继续 

领取工资，在押战犯的家族或去世战犯的遗族也能根据相关法律，领受各种规格的 

① [日]赤泽史朗等：‘媾和问题和亚洲)，第 l63一l65页。 

② ‘十名甲级战犯被赦免)，‘朝 日新闻)1958年4月 8日第 l2版。 

③ 外务省：<本邦战争犯罪人关系杂件)(第一卷)，东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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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补助金。①在这一时期 日本 自治厅给法务省的通知中，则进而明确记述战犯 

的选举权与《旧金山和约》生效同时得以恢复，因此东京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还特 

地给在押战犯安排了通常是选举服务机构为因公出差人员举办的外出人员投票 

活动。② 

于是如同上述，在国际法庭所定之罪不适用于日本的国内法体系的解释之下， 

按照通常的法理原则对战犯实施的政治地位限制便被彻底架空，而所谓“因公务 

死亡”的司法定论，无异于从法的角度对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所有战犯的地位和 

名誉，作了实质性的恢复。作为鲜明反映这一动向的事例，可举其间日本国会通过 

的关于赦免和释放战犯问题的一些决议对战犯的称谓变化，如 1952年 12月的众 

议院决议尚称其为“战犯”③，1955年 7月的众议院决议则改称为“战争服刑人 

员”，至此对战犯的指称便为中性概念词所替代。④ 

甲级战犯完全意义上的地位恢复，其标志性的现象莫过于重返政界。这方面 

有两个代表性的案例。一是在战前任东条英机和小矶国昭等内阁外务大臣的重光 

葵。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以东久迩稔彦内阁的外务大臣身份在密苏里舰上签订 

投降文书的重光，后作为甲级战犯被判7年徒刑。1951年 11月重光出狱，两个月 

后便重新投身于政治活动，1952年 6月成为当时 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改进党的总 

裁，1953年4月当选为众议员。1954年起，重光在三届鸠山一郎内阁出任副总理 

和外务大臣。另是被判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贺屋曾任近卫文磨和东条 

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是日本实施战时统制经济和对中国华北进行经济侵略的主 

要政策立案者，1958年被释当年即得到 自民党的公认当选为众议员，1963年人池 

田勇人内阁任法务大臣。从重光和贺屋两人出任重要阁僚和当选国会议员的经历 

来看，无论日本保守党的精英集团还是社会的主流民意，都未对其甲级战犯的背景 

予以质疑和抵制。另外，东京审判之前被美国占领当局作为主要战争犯罪嫌疑人 

逮捕、后又免予起诉的八十余人获释后，约有四分之一仍在日本社会各领域大显身 

手，其中任内阁总理及副总理的为2人、内阁大臣4人、国会议员 6人、政党及政治 

团体负责人 4人、驻外大使 1人、大学校长 1人、全国性非营利组织负责人4人、主 

要企业负责人 4人。⑤ 

甲级战犯在获释后所以能够迅速复归社会尤其在政界重新崛起，只是将其归 

结为日本社会对“刑尽罪灭”的近代法理念实践的结果，显然是有欠说服力的。由 

① ‘也对战犯支付工资)，‘朝日新闻)1952年 6月6日第3版。<对战犯伸出救护之手)，‘朝日新闻) 

1952年 6月 17日第 3版。 

② 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局编：<战争犯罪审判概史要)，第440页。 

③ <众议院大会通过释放战犯决议案)，<朝 日新闻)1952年 12月9日第 3版。 

④ <众议院大会通过即刻释放战争服刑人员决议)，<朝 日新闻)1955年7月 20日第 12版。 

⑤ (日]百濑孝：<事典昭和战后期的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 1995年版，第 1O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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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所示，正是 日本政府把国内法体系与东京审判的法理原则进行的平行化 

处理及其政治意图，才可谓其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日本在国内法环境 

下从东京审判承受的，实质上只是有刑无罪这个结果，日本政府把战犯被处死及在 

押期间去世均作为“因公务死亡”处理，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结 语 

作为东京审判直接结果的日本甲级战犯处理，不用说是战后以来与对东京审 

判的态度和评价密切关联并相互作用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为甲级战犯定罪的东 

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在把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引入作为国家行为的战争问 

题处理范畴，以及通过基于国际法的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不仅是行政手段处罚战 

争犯罪人方面，的确为人类维护世界和平和处理战争问题提供了开创性的经验和 

借鉴。可是，主导创制了国际审判的原则和理念的美国却在东京审判过程中不时 

背弃所定的规则，而日本国民又多持日美战争并无侵略性的战争观，这就使得本就 

未对侵略历史作过沉痛的反省和梳理的民族记忆中的犯罪意识越发淡漠，尤其是 

本文所述 日本政府在 2O世纪5O年代就已施行的以战犯复归社会为目的的政策过 

程，不仅促使战后 日本社会关于东京审判及其派生的战犯处理问题的舆论长期处 

于对立和混沌状态，而且也在制度上为其不断保守化置备了规范和条件。而 日本 

保守党政权也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国内民意的工具价值：一面借助于理想主义 

的东京审判观，成功完成了日本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接轨；一面则不时把包括 

战犯同情论在内的东京审判批判论收敛为认同其保守主义的历史观和国际政治观 

的社会能量。当然，这样的战略考量也势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风险，即如果完全否 

认日本方面的战争犯罪，则首先有改写由美国定调的亚太国际政治历史、并全盘毁 

弃日本正在高度依存的日美同盟的基石之虞。从这个视角出发，也许可以说战后 

政治外交史中的日本甲级战犯问题，不论其生成还是变换方式的展开，本质上都主 

要是 日美国内政治的延伸及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较劲或相互利用的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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